
关于党员交纳党费的工作提示 

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： 

按照《党章》规定，党员必须自觉、按时、足额向党组织交纳党

费。2017 年起我校党员交纳党费金额及有关要求,将严格按照《上海

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党费交纳暂行办法》（立信会计金融党组〔2016〕

37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现将具体交纳流程提示如下： 

一、党员交纳党费补充提示 

1、党员本人应在每月 10日前自觉、按时、足额向正式组织关系

所在的党支部交纳上月的党费。每年 12 月、次年 1 月、2 月的党费

于 3月初一并交纳，6月、7月、8月的党费于 9月初一并交纳。 

2、党员工资收入发生变化后，从按新的标准领取工资的当月起，

以新的工资收入为基数，按照规定比例交纳党费。 

3、党员本人遇特殊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

党费（经申请批准）。补交党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。 

4、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，其所在党组织应及时对其进

行批评教育，限期改正。对无正当理由，连续 6个月不交纳党费的党

员，按自行脱党处理。 

5、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交纳党费。 

二、各级党组织收交党费提示 

1、党支部应当按照规定收交党员党费，党支部书记或组织委员

负责提醒所属支部党员按文件要求核定、交纳党费的计算基数和数额，

并进行整体监督核定。具体收交时，采取去角存元的办法。（目前党

委组织部网页提供“党费计算工具”使用，财务处将于下月在微信号

增设功能，党费直接显示。） 

2、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应在每月的第三周的周四，将本单位收

齐的应交党费款，以 pos 刷卡方式交至财务处（浦东、松江、徐汇均



可），同时附收款通知单、党支部缴纳党费简明表、二级党委（党总

支）缴纳党费汇总表，并报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特别提醒：2017 年第一次党费交纳时间为：2017 年 3 月 23 日（周

四），交纳 2017 年 1、2月党费。当天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委派交款

专人，前往财务处（各校区均可），以银行卡（储蓄卡）刷卡形式交

纳党费，同时附各项交款凭证。交款凭证包括收款通知单（一份）、

党支部缴纳党费简明表（每月一表，共两个月）、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

缴纳党费汇总表（每月一表，共两个月）。党支部缴纳党费简明表、

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缴纳党费汇总表同步报送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另请有学生党员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一并收齐交纳 2016 年 7

至 12 月的学生党员党费。 

今后，党费交纳将作为各级党组织每月常规工作开展，党委组织

部不再另行下发通知部署。党员在党费交纳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各级

党组织有责任做好沟通和解答，党委组织部也将及时指导和帮助各二

级党委（党总支）做好党费交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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